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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葡理事官司庫職能沿革考論

摘   要 理事官是澳葡歷史上的重要角色。他負責關稅的徵收及其貨物的出售，以
及一切與公共開支有關的事務。他是澳門議事會的司庫。葡印總督於1738
年5月2日作出決定，將理事官與司庫職能分離，並制定了議事會的司庫制
度，命令議事會執行。但是，直到1742年，澳門議事會才執行了葡印總督
的命令，實現了理事官職能與司庫職能的分離。司庫職位分離以後，理事官
繼續負責與自己工作有關的開支。1768年以後，葡印總督的規則繼續得到
葡印總督的強調和議事會的貫徹。1784年澳門海關建立後設置的“海關及
監督”，由王室法官兼任，而非理事官。理事官司庫職能的沿革構成了澳葡
自治權力結構演變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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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官 是 澳 葡 議 事 會 歷 史 上 的 一 個 重 要 角
色。 從 葡 萄 牙 人 海 外 居 留 地 的 整 體 情 況 來 看，
澳 門 議 事 會 理 事 官 最 具 特 色， 地 位 十 分 重 要，
其 主 要 職 能 之 一 就 是 充 當 澳 葡 議 事 會 的 司 庫。
在 相 當 長 的 歷 史 時 期 內， 管 理 澳 門 葡 萄 牙 人 社
會 的 稅 收 和 公 共 開 支 等 事 項， 構 成 了 理 事 官 的
重 要 任 務。 隨 着 時 間 的 推 移， 發 生 了 理 事 官 職
能 與 司 庫 職 能 分 離 的 現 象， 但 這 個 分 離 的 過 程
是 如 何 實 現 的， 史 家 們 一 直 未 能 作 出 清 楚 的 闡
述。 理 事 官 與 司 庫 分 離 之 後， 是 否 完 全 脫 離 了
澳 葡 財 政 事 務？ 澳 葡 海 關 建 立 後， 理 事 官 究 竟
有 沒 有 充 當 海 關 監 督？ 這 些 問 題 是 研 究 理 事 官
職 能 乃 至 澳 葡 自 治 歷 史 不 可 迴 避 的 問 題。 本 文
希望通過下文的考證，對它們作出自己的闡釋，
以推動有關問題的研究。

一、理事官是議事會的司庫

關 於 澳 葡 理 事 官 的 職 能， 中 文 史 料 的 記 載
相 對 較 少。 從 為 數 不 多 的 中 文 記 載 來 看， 可 以
明 確 這 樣 的 印 象： 理 事 官 就 是 澳 葡 議 事 會 的 司
庫。

圖 1. 《澳門記略校註》書影（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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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隆 十 五 年（1750 年 ） 成 書 的《 澳 門 記
略》稱：“理事官，一曰庫官，掌本澳蕃舶稅課、
兵 餉、 財 貨 出 入 之 數， 修 理 城 台 街 道， 每 年 通
澳僉舉誠樸殷富一人為之。”1 道光《香山縣志》
卷四亦稱：“理事官，掌稅餉財貨，澳夷推擇，
一年一代。” 2

在 鴉 片 戰 爭 之 前 的 西 文 著 作 中， 記 載 理 事
官 職 能 的 文 字 最 詳 者， 當 數 龍 思 泰（Anders 
Ljungstedt）的《葡萄牙人在華居留地史綱》，
其中指出：

理事官須提出建議，並檢查公共建

築、街道等的必要修護，執行議事會的書

面命令，並負責該市與當地中國官員間的

聯絡。收取稅收是司庫的責任，每當他在

6月底或年底向議事會呈交其帳目時，他
會出席議事會會議，但他不是議事會議員。

貨物的進口稅以實物繳納。一艘屬於

澳門的船抵達航道時，同時也是司庫的理

事官會前往船上，並將他的幾名隨從留在

船上。……這些工作結束後，衛兵們就

將……用於交稅的那部分貨物送去理事

官兼司庫的儲存處。……理事官收到的稅

會比他出售的貨物多 5%。他可以用拍賣
的方式清理他的倉庫，而這個場合並無議

事會的任何成員在場。他很輕易地就改變

了自己的經濟狀況。他付清了他的債務，

而且變成了富人。此外，他還控制儲備的

錢財三年之久，有權向堅固的船隻進行海

上風險投資，並向那些殷實能幹的人提供

船貨抵押貸款。這些個人的事情，他後來

要向議事會作出細節的說明。……理事官

是安全的。經議事會同意，他對貸款收取

2%，作為個人的額外酬金。

在每年年初，由議事會的理事官將

500兩白銀交給香山的中國官員，由他帶
回一份經廣州大員簽署的回執。3

龍 思 泰 的 記 載 清 楚 地 告 訴 我 們， 理 事 官 就 是 澳

葡 議 事 會 的 司 庫， 全 面 負 責 葡 人 社 會 財 稅 收 支
等事務。

在《 澳 門 檔 案 》 中， 也 有 很 多 文 獻 載 錄 理
事 官 的 司 庫 職 能。1701 年 12 月 14 日， 澳 門
議 事 會 召 開 大 會， 就 議 事 會 錢 款 的 開 支 問 題 作
出決定，其中涉及理事官的司庫職能：

1701年 12月 14日，在中國天主聖
名之城澳門議事會會議廳，當值的議事會

成員以及市民長老們在場，主持會議的曼

努埃爾・達・席爾瓦・夸萊斯莫（Manuel 
da Silva Quaresma）向他們說，用作該
市開支的收入不能涵蓋一年的開支，金

額大約是 1,700兩。議事會已通過理事官

圖 2. 龍思泰畫像（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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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聖保祿的存款處（Deposito）提取了
2,300兩。這個問題交給大家討論，多數
人意見決定：使用這些開支直到年末，剩

下的錢交給下任理事官，由他在自己任職

的年份繼續開支，並給存款處開具所有款

項的新收據。4

在 澳 門 議 事 會 的 檔 案 裡， 對 於 理 事 官 頭 銜
的 表 述， 甚 至 直 接 用 了“ 理 事 官 ” 和“ 司 庫 ”
並稱的表達方式：

理事官和司庫法蘭西斯科・蘭熱爾

（Francisco Rangel）說，他在 1701年、
1706年和 1708年曾服務於議事會，並
在那些年份都提交了自己的帳目，包括所

有的支出、海關的收入、五一稅（Qintos 
Reaes）收入、給議員的開支等。這些都
是議事會通過他管理的。議員們對他的帳

目給出了好評，因為這些開支都是按照

他們的命令進行的，關稅收入的貨物也

已經賣出了。令書吏對帳目進行了核實，

並已經登記在議事會的冊簿內了，沒有

出現任何的錯誤，各位議員已在帳目上

簽了名。5

同 日， 議 事 會 書 吏 曼 努 埃 爾・多 斯・桑 托 斯
（Manoel dos Santos）在證明中指出：“冊簿
內的收入和支出帳目顯示，上述人員在 1701 年、
1706 年和 1708 年出任理事官和司庫，他的所
有 帳 目 都 沒 有 錯 誤， 也 沒 有 任 何 疑 點， 百 分 稅
和 五 一 稅 的 收 入 也 是 如 此。 所 有 議 員 在 他 的 帳
目上簽名，對帳目給出了好評。” 6 這裡將“理
事官”與“司庫”並稱。

鴉 片 戰 爭 之 後 的 葡 語 文 獻， 均 稱 理 事 官
為 澳 門 議 事 會 的 稅 務 官。1865 年 6 月 5 日
的 王 室 令 稱：“ 目 前 的 澳 門 華 政 理 事 官，
曾 是 澳 門 議 事 會 的 稅 務 委 員（Vereador 
Fiscal）。”1867 年，理事官佩雷拉（António 
Marques Pereira）任秘書的改革委員會在其
報 告 中 也 稱：“ 如 其 名 稱 所 示， 理 事 官 一 開 始
就是議事會的一個稅務委員。” 7

綜 合 以 上 所 論， 理 事 官 就 是 澳 葡 議 事 會 的
司 庫， 所 謂 理 事 官“ 兼 任 ” 司 庫 職 務 的 說 法 是
沒有歷史根據的。

二、1738年葡印總督的命令

隨 着 時 間 的 推 移， 發 生 了 理 事 官 職 能 與
司 庫 職 能 分 離 的 現 象。 鑑 於 多 任 理 事 官 對 澳 葡
財 政 的 管 理 不 善（Má administração dos 
Procuradores）， 給 公 共 財 富 造 成 了 損 失，
時 任 葡 印 總 督 的 桑 多 米 爾 伯 爵（Conde de 
Sandomil）8 於 1738 年 5 月 2 日向議事會發
來 命 令， 要 求 將 司 庫 的 職 能 從 理 事 官 的 職 能 中
分離出來：

我要避免構成本市收入的關稅徵收遭

受盜用，因為這種情況導致了本市財富的

減少。就像仁慈堂不能滿足本市的要求而

經歷的那樣，許多公共事業因此遭受了損

失。我被告知，這種無序的主要原因是議

事會理事官的不良管理，因為許多貧窮而

有野心的人掌握了這個職位，他們缺乏足

夠的熱誠。……我決定採取措施阻止這種

巨大的損失繼續下去⸺將關稅的徵收和

關稅貨物的出售，從理事官的職務 9中分

離出來，設立一位新的司庫。司庫應從更

加富有和聲譽更佳的市民中選出，他應該

增加本市的財富。根據這個決定，我已被

告知了更能勝任此職的市民，並已任命他

們依次出任以後四年的司庫職務。為此，

現給議事會寄去其他名冊，未來須按照所

附制度中的規定實行。議事會必須按時遵

守這些規定，開過名冊後認真向政府匯

報，以便發出其他的命令。該制度隨信函

一同發出，議事會應把它登記在冊簿內，

以便該決定始終存錄在案。

桑多米爾伯爵

1738年 5月 2日，於果阿。10

同日，該總督隨函發來了其所制定的司庫任職章
程，命令議事會遵照執行。以下是該章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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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開新一年議事會成員密封名冊的

同一日，應同時打開同一年司庫任者的名

冊，並與議事會議員同時發佈公告，與他

們同時舉行宣誓儀式，並同時宣佈就職。

司庫名冊打開時，如有已開議事會成

員名冊中指定的人在其中，他將出任司庫

職務，而他作為議事會成員的位置則由同

一年議事會成員中的其他人充任；如果司

庫名冊中的人死亡或不在場，則由該市的

其他官員出任司庫職務。司庫職務不得拒

絕接受任職。

司庫名冊打開時，如果其中有人死亡

或不在，應該按照開啟名冊的做法在議事

會宣佈此事；如果開啟第二個名冊時出現

上述情況，就開啟第三個名冊；開啟第三

個名冊出現同樣情況，就開啟第四個。

如果第一個名冊因為其中的人缺席而

告失效，而接下來的一年並沒有出現上述

情況，則不開啟新的名冊，第一個名冊中

指定的人將出任次年的司庫職務；第二個

和第三個名冊中的人，如果因為同樣原因

沒有在各自的年份就任司庫，則照此類推

辦理。

該司庫必須徵收全部該市應該徵收的

關稅和五一稅，為此，船上的守衛都受他

支配，而這些守衛不能是正在議事會服務

的人員。

該司庫將出售這些徵收關稅所得的貨

物，議事會成員不必介入，但必須按照議

事會制定的有利於提升其管理聲譽的規

定辦事。從對船隻的銀子徵收關稅所得的

錢款和出售其他貨物的錢款中，應按照議

事會的命令把議事會認為習慣上必要花

費的數額交給理事官。

在給司庫下達的把錢款交給理事官的

命令中，議事會應該宣佈下令批准這樣的

花費，以便根據那些命令載錄所有應用錢

款的開支。

每年年末，該司庫應該向議事會提交

所有收到的錢款和開支的票據，以供議事

會考察。議事會應確認並接納他的帳目，

給他開具收據。

如果該司庫提交的帳目表明還有錢留

在他的手裡，而數量又足以償還債務，議

事會應該將其用於償還債務。如果錢款數

量不足，或者還有一些必要的開支，需要

新的司庫收錢的話，議事會應該下令把剩

下的錢轉給新的司庫。

如果有司庫在自己任職的年份服務了

一段時間或很長一段時間後去世了，留下

了能夠在剩餘時間內繼續履行職務的繼

承人或者遺囑執行人，必須由他在服務期

限內作出說明。繼承人或者遺囑執行人將

繼續擔任司庫職務，並根據該市的命令作

出通告。

如果該司庫的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已

故，或者不能繼續履職，或者拒絕接受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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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應該作出通告，然後開啟第二年的

名冊，以便讓第二年任職的司庫完成剩餘

時間的任職。此人完成了其前任剩餘時間

的職務之後，應該同時作出說明，並繼續

履行自己任期內的職務。

如果開完了與該制度同時寄去的四個

名冊，不夠四個年份任職的司庫，將由

1739年第一個名冊中的司庫擔任下一年
的司庫；如果第二個和第三個名冊也出現

同樣情況，就由被指定的司庫依次任職，

直到本政府寄去新的名冊。

現在議定，議事會如僅基於本市的公

共利益考量，認為需要加上其他條款或聲

明，應該向我匯報，以便我作出更適切的

決定。

桑多米爾伯爵

1738年 5月 2日，於果阿。11

葡 印 總 督 認 為 議 事 會 理 事 官 管 理 不 善， 導
致 公 共 財 富 遭 受 損 失， 所 以 要 求 議 事 會 把 理 事
官 的 職 能 與 司 庫 的 職 能 分 離， 設 立 專 門 的 司 庫
職 位。 總 督 按 照 自 己 了 解 的 情 況， 已 經 任 命 了
四年司庫的任者，制定了司庫任職的具體制度，
令 議 事 會 遵 照 執 行。 顯 然， 這 是 一 次 自 上 而 下
的 改 變， 是 來 自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 而 非 議 事 會
自身的要求。

對於這件事情，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 指 出：“ 葡 印 總 督 桑 多 米 爾 伯 爵
卡 斯 卡 雷 尼 亞 斯 在 1738 年 5 月 2 日 決 定，
將 理 事 官 的 職 能 與 其 一 直 擔 任 的 司 庫 職 能 分
離。 從 此， 議 事 會 設 立 了 一 個 司 庫 的 職 位
（Tesoureiro）。他與議事會成員一起經過選
舉 產 生， 而 理 事 官 則 繼 續 充 任 議 事 會 與 中 國 官
員 之 間 的 聯 絡 人（O intermediá r io）。” 12

阿 維 立 諾·羅 薩（Avel ino Rosa） 也 指 出：
“ 理 事 官 是 有 影 響 的 人 物 之 一。 他 在 中 國 當 局
面 前 代 表 本 市， 同 時， 在 1738 年 前 還 擔 任 司
庫 職 務； 在 那 一 年， 理 事 官 的 職 務 與 司 庫 職 務
分離。……1738 年，根據葡印總督的信函，設

立了司庫職務。”13 按照這裡的說法，葡印總督
的 命 令 發 佈 以 後， 澳 門 議 事 會 就 設 立 了 單 獨 的
司 庫 職 位。 然 而， 事 情 果 真 如 此 嗎？ 這 是 一 個
需要討論的問題。

三、1740至 1742年議事會的決定

實 際 上， 澳 門 議 事 會 在 接 到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 及 其 所 制 定 的 司 庫 制 度 之 後， 並 沒 有 馬 上 執
行， 而 是 對 總 督 的 命 令 提 出 異 議， 甚 至 作 出 了
拒不執行總督命令的決定。

1740 年 4 月 10 日，葡印總督桑多米爾伯
爵 給 議 事 會 發 函， 就 議 事 會 拒 不 執 行 將 司 庫 職
能與理事官分離之命令的行為進行譴責：

在 1738年 12月 31日的回函中，議
事會向我陳述了它拒不執行在 1738年 5
月 2日發給它的隨函制度和命令的理由，
這種拒不執行上述命令的決定應被強力

譴責。……如果上述命令還沒有按照發佈

時的內容登記在簿的話，我再次下令議事

會，收到此函後，立即將它們一同登記，

待開啟名冊的時間一到，就立刻開啟當時

寄去的第一年的司庫名冊，且不加改變地

執行發給它的制度中的全部規定。最後提

醒議事會注意，如果議事會認為條款應該

有所補充或減少，可以通知我，以便我進

行必要的改革，但是，無論如何，議事會

應該立刻執行那些命令和制度中的全部

規定。為了避免再次出現拒不執行命令的

情況，我向總督下令，如果公佈了議事會

成員名單，但卻不公佈我的制度中指定的

新司庫，或司庫沒有按照制度中的規定開

始履行職責的話，就應該向我通報，究竟

是哪些人阻止了命令的執行，並給他們戴

上鐐銬送來果阿，議事會應向我報告違令

不遵的行為。

桑多米爾伯爵

1740年 4月 10日，於果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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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見， 直 到 1740 年 4 月， 澳 門 議 事 會 並 沒 有
執 行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 也 沒 有 實 行 他 所 制 定 的
司 庫 制 度。 因 此， 葡 印 總 督 下 令 議 事 會 完 全 執
行 其 命 令 中 的 全 部 規 定， 並 命 令 澳 門 總 督 將 阻
止執行命令的人押來果阿受審。

然而，澳門議事會還是沒有馬上執行命令，
並 在 1740 年 12 月 29 日 召 開 全 體 大 會， 會 後
仍然作出了拒不執行命令的決定：

議事會接到了葡印總督的一道命令，

要求打開寄給本區的司庫的名冊。但是，

議事會對此事仍持有異議，因為這件事情

關乎本市的公共利益和傳統的權力。自本

市建立之初，就是由理事官充當本區財產

的司庫。總督的命令違背了Lei da Ord. 
L.º  1.º  tt.º  70 的規定。該法規定，在沒有
司庫的地方由理事官充當司庫。……議

事會決定，應該按照法令的規定繼續行

使本市的傳統權力，不開啟司庫的名冊，

並就這個特別問題向葡印總督和陛下政

府匯報。所有的人意見一致，除了維森

特・達・馬塔（Vicente da Matta）和若
澤・路易士・達・高思德（José Luís da 
Costa），他們主張遵行總督的命令。於
是，特作出本決議，由眾人簽字為據。15

議 事 會 決 定， 應 該 按 照 法 令 的 規 定 繼 續 行
使 本 市 的 傳 統 權 力， 不 開 啟 司 庫 的 名 冊， 並 就
這 個 特 別 問 題 向 葡 印 總 督 和 陛 下 政 府 匯 報。 而
議 事 會 作 出 這 個 決 定 的 理 由 是，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違反了 Lei da Ord. L. º  1.º  t t .º  70 的規定，
即 在 沒 有 司 庫 的 地 方 由 理 事 官 充 當 司 庫。 議 事
會 認 為， 澳 門 居 留 地 自 始 就 是 由 理 事 官 充 當 司
庫； 這 是 議 事 會 的 傳 統 權 力， 議 事 會 應 該 遵 守
法令的規定，繼續行使這項權力。

1742 年 1 月 17 日， 澳 門 議 事 會 開 會， 就
議事會缺錢支付各項開支的問題作出決定：

在理事官路易士・羅伊茲・李貝羅

（Luis Roiz Rebello）的收入中，已經

沒有錢支付如地租、要塞駐軍費用和日

常開支等的議事會開支。他將從 10%的
陸地貸款收入中取得 2,000兩，用於議事
會必需的開銷。議事會對此完全予以批

准。16

這 個 決 定 說 明， 直 到 1742 年 1 月， 議 事 會 仍
然 沒 有 執 行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 尚 未 建 立 單 獨 的
司 庫 職 位， 還 是 由 理 事 官 在 行 使 司 庫 的 職 能，
處理議事會的日常開支問題。

1742 年 5 月 2 日， 時 任 葡 印 總 督 羅 利 薩
爾侯爵（Marquês de Louriçal） 17 給議事會
下 達 命 令， 要 求 執 行 打 開 議 事 會 司 庫 名 冊 的 命
令。該命令指出：

從議事會 1741年 12月 31日寫給我
前任的信函中得知，社會秩序的極端混亂

令人驚訝和恐懼。議事會不是認真執行

總督的命令，而是尋找詭辯的說詞加以

拒絕，以站不住腳的藉口讓理事官繼續公

開侵吞財產。我的前任曾命令議事會打開

司庫名冊，任命新的司庫。但是，議事會

卻在 1740年 12月 29日寄給我的決定中
編造理由拒不執行。無論如何，議事會拒

不打開新司庫名冊的理由是不可接受的。

議事會訴諸國王陛下，但陛下下令按照總

督的命令執行。我現在命令，議事會立即

打開葡印總督桑多米爾伯爵下達的第一

個委員會司庫的名冊；這些名冊已得到確

認，議事會應該將它們依次打開，直到我

做出另外的決定為止。我再次命令該議事

會準確無誤地執行該命令。這是陛下對這

個問題的決定，議事會應該做出匯報。我

再次命令該議事會執行上述命令。18

這 份 葡 印 總 督 羅 利 薩 爾 侯 爵 的 命 令， 譴 責 議 事
會 拒 不 執 行 總 督 命 令 的 理 由 是 詭 辯 和 站 不 住 腳
的， 其 結 果 是 理 事 官 繼 續 侵 吞 議 事 會 的 財 產，
因 此 是 不 可 接 受 的。 總 督 又 重 申 前 任 總 督 的 命
令，並下令議事會執行前任總督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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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週 以 後， 葡 印 總 督 羅 利 薩 爾 侯 爵 再 次 致
函 議 事 會， 對 以 前 開 啟 司 庫 名 冊 的 命 令 加 以 確
認， 繼 續 譴 責 議 事 會 拒 不 執 行 命 令 的 行 為， 並
再次下令執行葡印總督的命令：

根據議事會 1741年 12月 13日的信
函和所附同月 29日的決定，在葡屬印度
總督轄區出現了命令難以執行的問題。葡

印總督在 1738年寄去了司庫名冊是一個
非常明智的決定，就像在葡萄牙王國的本

土和其他被征服的領土一樣，設立一個

新的司庫，以便阻止不斷出現的某些理事

官對公共錢財的盜用。儘管三令五申要求

議事會執行葡印總督命令，開啟本市司庫

的名冊，但隨之出現的總是拒不執行命令

的觀點，其所持的論據毫無意義，缺乏公

正性，應該責備這種可惡的行為。我下令

議事會，收到此函後立刻打開第一個司庫

名冊，如果其中指定的人亡故或不在場，

就按照第一個名冊中的規定打開第二個

名冊。所有的命令都已經被確認並重新頒

佈，就如同我所簽署並發出的命令。我提

醒議事會及其助理，只要收到葡印總督的

命令，就應該不折不扣地加以執行，因為

國王陛下授予了他很大權力。……

羅利薩爾侯爵

1742年 5月 9日，於果阿。19

羅 利 薩 爾 侯 爵 認 為 前 任 總 督 的 命 令 可 以 阻 止 議
事 會 理 事 官 侵 吞 財 產， 是 非 常 明 智 的 決 定， 而
議 事 會 拒 絕 執 行 命 令 的 理 由 毫 無 意 義， 缺 乏 公
正 性， 應 該 受 到 譴 責。 總 督 命 令 議 事 會 不 折 不
扣 地 執 行 命 令， 遵 守 他 所 制 定 的 司 庫 的 制 度，
因為他是由國王陛下授權的。

四、獨立司庫職位的設立

那 麼， 究 竟 澳 門 議 事 會 有 沒 有 執 行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 在 澳 門 設 立 單 獨 的 司 庫 職 務？ 下 面
一則檔案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1745 年 5 月 14 日，時任葡印總督新卡斯
特羅侯爵（Marquês de Castelo Novo） 20

致 函 澳 門 議 事 會， 下 令 其 遵 守 葡 印 總 督 桑 多 米
爾所指定的制度：

我寄給議事會四份司庫名冊，其中

我指定了出任至 1749年的澳門司庫的人
選。議事會應該使用這些名冊，適時遵行

桑多米爾伯爵在 1738年 5月 2日指定的
制度。該制度應該被登記在冊簿內，在其

邊緣地方，還應該登記我所下達的命令，

以便那個制度始終得到遵守。

新卡斯特羅侯爵

1745年 5月 14日，於果阿。21

葡 印 總 督 新 卡 斯 特 羅 侯 爵 在 信 中 稱， 他 給 議
事 會 寄 去 了 四 份 任 期 至 1749 年（1746 年 至
1749 年 ） 的 司 庫 任 者 的 名 冊， 那 也 就 是 說，
桑 多 米 爾 伯 爵 寄 去 的 四 份 名 冊 已 經 被 採 用， 其
中的四人已經出任了 1742 至 1745 年的司庫，
所 以， 新 卡 斯 特 羅 侯 爵 才 寄 去 了 接 下 來 四 年 的
司 庫 任 者 的 名 冊。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得 出 結 論， 自
1742 年 起， 澳 門 議 事 會 執 行 了 葡 印 總 督 桑 多
米 爾 伯 爵 的 命 令， 在 澳 門 設 立 了 單 獨 的 司 庫 職
務。

1746 年 4 月 27 日，葡印總督新卡斯特羅
侯 爵 再 次 致 函 議 事 會， 要 求 議 事 會 遵 守 設 立 司
庫職務的命令：

我必須落實執行那些命令，因為這些

命令有利於王室事業，對本市的福祉也有

好處。陛下已經將重任委託於我。議事會

一打開這封信，就應該按照設立司庫制度

中的命令去做。我去年寄給你們的第一個

名冊被打開，就應該讓其中指定的人按照

該制度履行司庫職務。這些規定應該被嚴

格地執行。如果有人在名冊打開之前出任

司庫，或者議事會的理事官或其他司庫已

經被選舉出來，就應該對他們任職的時間

作出說明，並及時取消他們的職務。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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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應該在下一個季風期內向我提供他們

的個人說明。

新卡斯特羅侯爵

1746年 4月 27日，於果阿。22

在 這 封 信 中， 葡 印 總 督 新 卡 斯 特 羅 侯 爵 繼 續 強
調， 執 行 總 督 的 命 令 對 於 王 室 事 業 和 澳 門 葡 萄
牙 人 的 福 祉 都 是 有 益 的。 總 督 要 求 議 事 會 執 行
他去年（1745 年）發給議事會的司庫名冊，並
要求議事會就執行情況作出說明。

1748 年 5 月 1 日， 葡 印 總 督 新 卡 斯 特 羅
侯 爵 致 函 議 事 會， 寄 去 了 下 一 個 四 年 澳 門 議 事
會司庫任者的名冊：

我給澳門議事會寄去了四份名冊，我

已經指定了人員出任 1750至 1753年澳
門議事會的司庫職務。議事會應使用這些

名冊，遵守 1738年 5月 2日的制度，它
應該被記錄在簿冊內。

新卡斯特羅侯爵

1748年 5月 1日，於果阿。23

從 這 封 信 函 可 以 看 出， 葡 印 總 督 已 經 給 議 事 會
寄 去 了 第 三 個 四 年 的 司 庫 任 者 的 名 冊， 說 明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 得 到 了 穩 定 的 執 行， 在 議 事 會 設
立單獨司庫的制度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了。

那 麼， 獨 立 的 司 庫 職 位 設 立 以 後， 理 事 官
是 否 就 與 澳 葡 財 稅 事 務 完 全 脫 節 了 呢？ 他 是 否
還會參與澳葡財政開支的決策？

1747 年 5 月 18 日，新卡斯特羅侯爵致函
議 事 會， 對 議 事 會 理 事 官 的 任 職 人 員 問 題 作 出
了決定：

議事會在給我的信函中向我報告說，

我所下達的使用名冊任命人員履行司庫

職務的命令得到了執行。該議事會向我陳

請，理事官一直是值得信任的負責任之

人，處理本市與華人的事務，因此，他本

應該是議事會成員中的傑出人物。現在出

現了這樣的情況：由於他與司庫職務的分

離，他沒有了安排支出的權力，可能喪失

在中國人面前的尊嚴，而他總是與他們有

聯繫。議事會還向我陳請了這種不便，請

求我採取措施避免議事會的財產被盜用，

理事官應該同時保有在華人面前的尊嚴，

因為他一直以來是有這種尊嚴的。針對上

述的一切，我要對議事會說，用名冊指定

司庫的做法已經實行了幾年，並沒有記錄

表明從中產生了現在所說的不便。可以肯

定的是，議事會顯示出了對這種制度的

滿意。……我肯定地認為，不應該擔心

會有這種不便。為了消除所有人的擔憂，

應該遵行下列命令：在議事會所有成員的

選舉中，要特別注意那個被選為理事官的

市民。他應該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且與其

他議員地位平等，因為他必須面對中國

人。……理事官商定了針對華人的必要的

花費後，就在議事會的會議上陳述商定這

種開支的理由，在由司庫參加的會議上確

證這些開支的必要性，然後由司庫下令允

許他實施這種開支。如果司庫與其他人的

意見不一致，就將問題提交給總督，由他

決定，並說服司庫投票，落實已經決定的

開支。遵守上述命令，理事官就會是一個

傑出的人，也不會缺少支配涉及華人開支

的可能性，從而令華人尊敬他。……

新卡斯特羅侯爵

1747年 5月 18日，於果阿。24

葡 印 總 督 的 這 封 信 提 供 了 澳 葡 財 政 運 作 的 重 要
資 訊。 首 先， 總 督 說， 議 事 會 告 訴 他， 他 所 下
達 的 使 用 名 冊 任 命 人 員 履 行 司 庫 職 務 的 命 令 得
到 了 執 行。 第 二， 議 事 會 向 葡 印 總 督 強 調 理 事
官 在 處 理 涉 及 華 人 的 事 務 方 面 的 重 要 性， 他 應
該 是 議 事 會 中 的 重 要 人 物。 第 三， 議 事 會 要 求
繼 續 保 留 理 事 官 在 有 關 華 人 事 務 開 支 方 面 的 權
力， 以 便 繼 續 處 理 與 華 人 相 關 的 事 務。 第 四，
葡 印 總 督 同 意 了 議 事 會 的 要 求， 肯 定 了 由 理 事



澳門財稅

澳葡理事官司庫職能沿革考論        張廷茂、吳津

44 RC 文化雜誌•第114期•2022年

官繼續支配涉及華人的開支的必要性。

1748 年 4 月 27 日， 葡 印 總 督 新 卡 斯 特
羅 侯 爵 致 函 議 事 會， 下 令 給 理 事 官 一 定 數 額 的
款 項 用 於 日 常 開 支， 並 命 令 他 不 要 給 中 國 人 送
禮 物， 沒 有 議 事 會 的 命 令 也 不 要 實 施 特 別 的 開
支：

增加本市的財富以償還它的債務是極

為重要的，應該十分謹慎地追求達到該

目標。為此，有必要做出努力避免不必

要的花費，議事會應該執行下列有關理

事官開支的命令：1.沒有議事會的明確
命令，司庫不得將任何款項交給理事官。

2.議事會從不批准超過一個月必要開支
的錢款。3.在每個月的月底，或者理事
官已經花掉了收到的錢，或者還有剩餘，

都要在議事會陳出該月已經開支的收據，

經考察決定是核准還是拒絕。如果理事官

收到的錢都合法地花出去了，就根據議事

會的命令繼續資助他，給他下個月要花的

錢。沒有議事會的明確命令，理事官不

得有任何的開支。4.沒有議事會的批准，
理事官不得向中國官員送禮物、糖果盒

或其他別的東西，否則將不予報銷。5.習
慣上會給中國官員公文的攜帶者一元錢，

理事官若陳出了這些公文及其數目，可

以給他報銷錢款。……議事會應該執行

上述全部命令，並在相應的冊簿內登記

這個命令。

新卡斯特羅侯爵

1748年 4月 27日，於果阿。25

透 過 這 封 信 我 們 知 道， 葡 印 總 督 為 了 管 理 好 澳
葡 的 財 政， 要 求 議 事 會 謹 慎 行 事，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花 費； 與 此 同 時， 制 定 了 理 事 官 的 公 務 開 支
制 度， 命 令 議 事 會 嚴 格 執 行。 可 見， 理 事 官 在
自 己 負 責 的 工 作 領 域 方 面 仍 然 參 與 了 澳 葡 財 政
開支的事務，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五、1768年王室令

前 文 已 經 指 出， 龍 思 泰 對 理 事 官 司 庫 職 能
的記載最為詳細。關於理事官司庫職能的沿革，
他有下面一段話：

根深蒂固的舞弊行為仍在繼續，以至

於葡印總督桑多米爾伯爵在 1741年決定
將理事官與司庫的職能分開。他的規則被

葡印總督若昂·若澤·德·梅洛（João 
José de Melo）在 1768年發佈的規定所
取代，最後，這些規定又被 1784年 3月
29日關於澳門海關的章程所廢除。從那
時起，司庫成為獨立的官職⸺即每三年

由選舉產生的市政官員。他們必須從中

圖 3. 龍思泰《葡萄牙人在華居留地史綱》1992 年英文版書影
（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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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三位最受尊敬和最富裕的人，經果阿

當局確認後，每年由其中的一人充當司

庫。26

龍 思 泰 的 這 個 論 述 存 在 一 些 不 確 之 處。 首 先，
根 據 前 文 的 論 述， 桑 多 米 爾 伯 爵 下 令 把 理 事 官
與司庫職能分離是在 1738 年，不是 1741 年。
但 是， 澳 門 議 事 會 直 到 1742 年 才 接 受 了 他 所
安 排 的 司 庫 制 度， 在 議 事 會 設 立 了 獨 立 的 司 庫
職 位。 第 二， 龍 思 泰 沒 有 說 明 葡 印 總 督 若 昂·
若澤·德·梅洛 1768 年的規定是甚麼。目前，
我 們 也 沒 有 在 其 他 葡 語 文 獻 中 找 到 這 個 規 定。
所以，1768 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目前不得而
知。 第 三，“ 從 那 時 起 ” 的 時 間 界 限 不 明 確，
因 為 前 面 談 及 了 兩 個 年 份 ——“1741 年 ” 和
“1768 年”，所以，究竟是哪一個，陳述本身
並 不 確 定。 第 四， 既 然 是 規 定 被 取 代， 那 就 是
說 桑 多 米 爾 的 規 定 不 再 實 行 了。 但 是， 根 據 更
為 原 始 的 檔 案 記 載，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後
期， 澳 門 議 事 會 仍 在 執 行 桑 多 米 爾 伯 爵 所 制 定
的議事會司庫制度。請看下面兩份檔案：

1776年 6月 28日，在澳門議事會會
議廳，議事會當值議員和長老們在場。

議事會作出一項決定：鑑於若阿金·洛

佩斯·達·席爾瓦（Joaquim Lopes da 
Silva）任司庫已有六個月，就讓他擔任
該職務到年末，理事官安東尼奧·德·

米蘭達（Antonio de Miranda）和普通
法官西芒·德·老若·羅沙（Simão de 
Araujo Rozza）兩人的陳情書也是這個
意見。27

1777年 11月 27日，在澳門議事會
會議廳，當值議員和長老們在場。鑑於

今年的司庫若阿金·洛佩斯·達·席爾

瓦已經去世，他的遺囑執行人和繼承人，

或因為有病，或因為拒絕接受該職務。

按照葡印總督在司庫制度中命令的措施，

應該由下一年的司庫出任該職，議事會現

一致決定，開啟下一年的司庫名冊，將金

庫交給新的司庫。名冊開出來的任者是曼

努埃爾·佩雷拉·達·豐塞卡（Manuel 
Pereira da Fonseca），議事會下令把
司庫職位交給他。28

不 僅 如 此， 根 據 下 面 兩 份 檔 案， 我 們 獲 得
了 這 樣 的 資 訊： 在 單 獨 的 司 庫 設 立 之 後， 理 事
官 繼 續 參 與 澳 葡 的 財 政 開 支 事 務， 負 責 他 的 工
作所產生的必要開支。

1775 年 4 月 23 日，葡印總督 D. 若澤·佩德
羅·達·卡馬拉（D. José Pedro da Câmara）
致 函 澳 門 議 事 會， 批 准 交 給 理 事 官 一 筆 錢， 用
於他所負責的相關開支：

鑑於議事會在採取新方法平衡澳門財

政方面所處的困難，特別是給中國官員的

付款以及其他方面急需的救助，同意給理

事官一筆錢，用於那些突發情況，這也是

議事會在去年 12月 17日來函中提到的
委託給他的任務，現批准這個決定，建議

其努力實現上述新方法。

D. 若澤·佩德羅·達·卡馬拉
1775年 4月 23日，於果阿。29

1780 年 5 月 8 日，葡印總督 D. 費德里庫·
吉列姆·德·索薩（D. Frederico Guilherme 
de Sousa） 致 函 澳 門 議 事 會， 就 理 事 官 使 用
度量衡問題作出批示：

有人向我報告了澳門議事會理事官的

一種有害的做法：接收貨物時用一種量

器，出售時用另一種，而做賬時又用另一

種。現命令澳門議事會確定一種量器，命

令理事官接受它，在出售貨物和做賬時使

用同一種量器。

D. 費德里庫·吉列姆·德·索薩
1780年 5月 8日，於果阿。30

這 兩 份 檔 案 資 料 顯 示， 理 事 官 並 沒 有 完 全 脫 離
澳 葡 的 財 政 事 務， 而 是 繼 續 參 與 財 政 事 務，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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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與自己的工作有關的開支事宜。

六、葡萄牙海關監督與理事官

按 照 1783 年《 王 室 制 誥 》 的 要 求， 澳 門
在 1784 年 設 立 了 葡 萄 牙 海 關。 葡 萄 牙 政 府 制
定 了 葡 萄 牙 澳 門 海 關 的 規 則， 設 立 了 海 關 監 督
（Administrador da Alfandega） 一職。 葡
萄 牙 澳 門 海 關 的 設 立， 令 澳 葡 當 局 財 稅 管 理 的
制 度 更 加 複 雜 化。 由 於 海 關 收 入 是 澳 葡 財 政 收
入 的 最 大 進 項， 所 以， 海 關 制 度 必 然 影 響 到 澳
門葡人的財稅管理。

關於理事官的職能，徐薩斯指出：“理事官
起初同時也是本殖民地的司庫（Treasurer）、
海 關 監 督（Superintendent）、 公 共 工 程 主
管（Director of  publ ic works）， 並在一切
與華人的事務上充當議事會的代表。”31 這裡提
到理事官還是“海關監督”。湯開建也認為：“理
事 官 則 主 要 兼 任 殖 民 地 財 政 長 官、 海 關 監 督、
公 共 事 務 主 管 等 職， 同 時 還 代 表 議 事 會 與 中 國
政 府 打 交 道。” 32 湯 開 建 認 為 理 事 官 兼 任 海 關
監 督 的 觀 點， 顯 然 受 到 了 徐 薩 斯 的 影 響。 理 事
官有沒有兼任海關監督，是個需要考證的問題。

實 際 上， 在 澳 葡 早 期 歷 史 上 並 無 所 謂“ 海
關 監 督 ” 之 職。 我 們 翻 遍 澳 門 議 事 會 檔 案， 也
並 未 見 有“ 海 關 監 督 ” 的 官 名。 獨 立 的 司 庫 職
位 設 立 之 後， 管 理 海 關 收 入 的 是 司 庫， 也 沒 有
所 謂“ 海 關 監 督 ” 的 官 職， 直 到 1784 年 葡 萄
牙 駐 澳 門 的 海 關 建 立 之 後， 才 設 置 了 海 關 監 督
的職位。

1784 年 3 月 29 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法令，
決 定 在 澳 門 建 立“ 澳 門 市 海 關 ”（Alfandega 
da Cidade de Macao），並同時發佈了《澳
門 海 關 制 度 的 章 程 》（Regimento para a 
Alfandega ）。該章程的第二章指出：

設一位海關監督（Administrador），
他同時也是海關的法官（Juiz），主持專
設法庭的機構的公務。……海關監督任期

三年，由葡屬印度及葡屬亞洲總督任命。

如果出現海關監督去世或不能到場，議事

會可經澳門總督批准任命人員暫任海關

監督，直到葡印總督作出決定為止。33

這 個 章 程 沒 有 規 定 由 誰 來 擔 任 海 關 監 督， 當 然
也 就 沒 有 規 定 是 由 理 事 官 來 兼 任。 為 了 解 決 這
個問題，我們還必須尋求其他的史料。

1787 年 4 月 23 日， 葡 印 總 督 法 蘭 西 斯
科·達·庫 尼 亞 — 梅 內 塞 斯（Francisco da 
Cunha e Meneses）致函澳門議事會，通告
了對果阿中級法院大法官拉扎錄·達·席爾瓦·
費雷拉（Lazaro da Si lva Ferreira）的任命：

在這種情況下，果阿中級法院的大法

官費雷拉將前往澳門市，因為 1785年 2
月 20日敕令已經任命他出任澳門王室法
官。該法官將出任議事會的總監和管數

官、亡故者和缺席者的總監，以及孤兒法

官。同樣，按照古代《澳門王室法官章

程》的規定，孤兒法官與王室法官合併。

此外，他還充任澳門海關的法官與監督

（Juiz e Administrador），這個職務也
併入了王室法官的職務。他應該從議事會

得到一筆薪水，作為海關的法官和監督，

他應該有 800兩的薪水。議事會應該遵
照那裡既有的古代王室法官章程行事，遵

行 1699年 6月 26日法令中的指示，直
到陛下發佈新的命令為止。陛下任命該法

官充任澳門王室法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那裡需要一位一絲不苟的人，勇敢地依法

徵收王室資金，懂得謹慎地運用對華人事

務的觀點。我現在命令議事會，在所有事

情上聽取該王室法官的意見，在關於中國

人和王室資金方面，完全尊重他的意見。

他是在澳門為陛下服務的各種機構的專

員，這也是我的前任在 1784年 4月 13日
給議事會的信函中所命令的。34

由 這 封 葡 印 總 督 給 議 事 會 的 函 件 可 知， 出 任 澳
門 海 關 監 督 的 是 王 室 法 官， 海 關 監 督 的 職 能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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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王室法官的職能合併了。在這裡，完全沒有
提及理事官，可見理事官與海關監督沒有關係。

1788 年 4 月 22 日，葡印總督法蘭西斯科·
達·庫 尼 亞 — 梅 內 塞 斯 再 次 致 函 議 事 會， 向 其
下達命令：

現在決定，現任澳門王室法官應該充

任孤兒法官，這既對他的工作有利，也是

因為 1587年 2月 16日章程將該職務與
他合併了：他應該是議事會的總監和管數

官、亡故者和缺席者的總監。他應該充任

海關法官和監督，這是按照 1769年 9月
25日委任狀的精神而在澳門市設立的，
必須毫無疑義地遵守命令，直至陛下做出

相反的決定。35

在 這 裡， 葡 印 總 督 再 次 重 申 了 澳 門 王 室 法 官 充
任 澳 門 海 關 的 法 官 和 監 督 對 增 加 王 室 收 入 的 好
處， 並 下 令 議 事 會 不 折 不 扣 地 執 行 命 令， 讓 王
室法官充任海關監督。

1789 年 2 月 28 日，葡萄牙攝政王發佈命
令， 對 1787 年 4 月 23 日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 加
以 確 認， 由 澳 門 王 室 法 官 同 時 出 任 澳 門 海 關 的
法官和監督。

1803 年 3 月 26 日，遠在巴西的葡萄牙攝
政 王 發 佈 命 令， 重 新 在 澳 門 設 立 王 室 法 官， 同
時 制 定 了 一 部 新 的《 澳 門 王 室 法 官 章 程 》， 令
澳葡議事會遵守。該章程第一條指出：

正如葡印總督 1787年 4月 23日給
議事會的信函所命令的，以及我的 1789
年 2月 28日命令所確認的那樣，該王室
法官同時也是議事會的總監和管數官、

該市海關的法官和監督，以及孤兒法官；

1788年 5月 5日葡印總督的信函任命他
為澳門市王室財產的執行者。現在對上述

命令予以確認，他將對 200,000厘士的
動產、150,000厘士的不動產擁有審判權
限，並可判處 10,000厘士的罰金。36

顯 然，1803 年 攝 政 王 令 確 認 了 1787 年 4 月
23 日 葡 印 總 督 的 命 令 及 1789 年 2 月 28 日 的
攝 政 王 令， 繼 續 規 定 澳 門 王 室 法 官 出 任 澳 門 葡
萄牙海關的監督。

攝 政 王 令 的 規 定 在 此 後 維 持 了 三 十 多 年，
直到 1837 年才再次開始討論這個問題。1837
年 3 月 31 日， 管 理 公 共 財 產 的 委 員 們 在 總 督
的 召 集 下 集 會， 討 論 海 關 監 督 職 務 與 王 室 法 官
職 務 合 一 的 問 題。 除 了 總 督， 其 他 委 員 認 為 二
者 不 應 該 合 一。 簽 名 者 們 被 說 服： 王 室 法 官 應
該 將 其 權 力 限 於 司 法 事 務， 不 要 介 入 公 共 事 務
的 管 理， 管 理 經 濟、 政 治 和 財 政 的 許 可 權 應 該
歸 於 議 事 會。 同 年 6 月 3 日 再 次 開 會。 總 督
說：“ 今 天 開 會 討 論 代 替 王 室 法 官 的 人 選 的 任
命 問 題； 因 為 以 前 的 委 員 會 已 經 作 出 決 定， 不
能 再 執 行 將 海 關 監 督 的 職 權 與 王 室 法 官 職 權 合

圖 4. 《澳門歷史文獻輯譯》書影（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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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的王室命令。”1837 年 12 月 7 日敕令已規
定，澳門按察使司（Juiz de Direi to）行使原
王 室 法 官 的 許 可 權。 37 1838 年， 若 澤·瑪 利
亞·羅 德 里 格 斯·德·巴 斯 托（José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 就 任 按 察 使 司， 開
始 行 使 原 王 室 法 官 的 許 可 權。 隨 着 巴 斯 托 的 就
職， 澳 葡 司 法 管 理 完 成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變 化： 澳
門按察使司取代了原王室法官。

那 麼， 按 察 使 司 是 否 繼 續 充 當 澳 門 海 關 監
督 呢？ 翻 閱 按 察 使 司 取 代 王 室 法 官 的 相 關 決 定
和 命 令， 皆 未 找 到 相 關 的 答 案。 我 們 在 1844
年 發 佈 的 組 建 澳 門 帝 汶 梭 羅 省 的 敕 令 中 找 到 了
相 關 決 定。 該 法 第 八 條 在 規 定 澳 門 按 察 使 司
擁 有 原 王 室 法 官 的 許 可 權 時 指 出：“ 與 海 關 監
督 有 關 的 許 可 權 除 外。” 38 在 澳 門 總 督 亞 馬 留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1847
年 4 月 12 日 第 10 號 訓 令 所 公 佈 的 政 府 職 員
薪 水 名 冊 中， 在“ 已 撤 銷 的 海 關 公 所 ” 項 下 有
“ 海 關 監 督 德 美 特 里 奧·達·阿 老 若 ― 席 爾 瓦
（Demetr io d 'Araujoe Si lva）300 兩”39。
可 見， 隨 着 按 察 使 司 取 代 王 室 法 官， 澳 門 海 關
監督的職責與其實現了分離。

結語

理 事 官 是 澳 葡 歷 史 上 的 重 要 角 色。 其 職 責
主 要 有 兩 個 方 面： 作 為 議 事 會 的 財 稅 官， 他 負
責 關 稅 的 徵 收 及 其 貨 物 的 出 售， 以 及 一 切 與 公
共開支有關的事務；作為議事會的對外聯絡官，
他 負 責 與 中 國 官 員 保 持 聯 絡， 並 負 責 與 處 理 華
人 事 務 有 關 的 開 支。 他 不 是“ 兼 任 司 庫 ”， 他
就 是 司 庫。 鑑 於 理 事 官 管 理 不 善， 葡 印 總 督 要
求 議 事 會 執 行 新 制 度。 然 而， 澳 門 議 事 會 對 此
持有異議，並作出了拒絕執行總督命令的決定。
議 事 會 拒 絕 的 理 由 並 不 充 分， 只 是 要 維 護 其 傳
統 權 力 而 已。 在 葡 印 總 督 的 再 三 催 促 之 下， 澳
門議事會才在 1742 年執行了葡印總督的命令，
實 現 了 理 事 官 職 能 與 司 庫 職 能 的 分 離。 司 庫 職
位 分 離 以 後， 理 事 官 並 未 完 全 與 澳 葡 財 政 事 務
脫 鉤， 而 是 繼 續 負 責 與 自 己 工 作 有 關 的 開 支。
1768 年以後，葡印總督的規則並沒有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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